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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并没有有效地均衡地区间因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区域差异。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分税制带来的集权效应引起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系列变化。在这种形势之下 , 地方政府开始积极

从预算外 、 尤其是从土地征收中为自己聚集财力 , “城市化” 开始成为地方政府的新增长点。 由

此 , 分税制集权化的改革带来了一个意外后果 , 即形成了一种 “二元财政” 结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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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 , 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总结了对当时国计民生影响重大的 “十大关

系” 。尽管世易时移 , 其中仍有 “三大关系” 对时下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这 “三大关系” 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东部和中西部的关系 、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 它们分别涉

及政治构架 、经济的平衡发展以及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问题 , 几乎涵盖了中国

可持续发展的所有重要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关系表面上看来关联不大 , 事实上 , 这些关系的形

成 、 走向都与政府的制度构架密切相关 , 财政制度便是其中的具有中心意义的一个面向 。

财政制度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个方面是 “财” , 即政府内部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公共性收入

的分配和支出;另一方面是 “政” , 即政府在使用这些公共收入的时候 , 不但将其作为宏观经济

的调控手段 , 而且它也是用来平衡收入在地区 、居民间的分配模式 , 更重要的它还是用来规范

和控制政府官员的行为。在 “三大关系” 中 ,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 , 即财权和事权的划分。现在政治经济学界流行的 “分权理论” 的主

要内容便是财政分权 。地区间的平衡关系也受到政府财政政策的巨大影响 , 这种影响除了来自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分配体制之外 , 还受到地区之间转移支付的影响 。中国缺少地区间横

向的转移支付 , 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达的纵向转移支付来实现地区间政府

的支出平衡的。因此 , 区域间的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则主要受到财政制度内税收政策的影响 , 其中税种 、 税基和税率的制定 、企业税收在不同级别

政府间的分配都会影响到政府对企业发展的态度和热情。所以 , 虽然 “三大关系” 中包含了远

比财政制度更多的内容 , 但是财政制度无疑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以及上述 “三

大关系” 的锁钥 。

具体而言 , 财政制度包括税收 、公共支出 、 转移支付以及决定政府间分配关系的财政体制 ,

其中后者又是财政制度的中心内容。新中国的财政体制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变迁过程 , 大致

由解放初期中央对地方实现高度集权的财政 “统收统支” 制度到 1980年代中期逐渐过渡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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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的财政包干制度 , 又到 90年代中期 (1994年) 实行了相对较为集权的分税制体制。财政体

制的变迁与影响国计民生的诸大关系无不密切相关。分税制的施行至今已超过十年 , 而这十年

是中国经济和社会以及政府间关系变化比较激烈的十年 。本文对以分税制为中心的财政制度及

其影响作一个初步探索 , 重点讨论分税制对中央 —地方关系的影响 , 并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的

分析 , 讨论分税制对东—中西部关系以及政府—企业关系的影响。

一 、 背景:分税制与中央—地方关系

为什么要实行分税制改革  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系列关于分税制改革的论著都是围绕着

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的 , 其中王绍光先生的论著最具代表性 。在 《分权的底线》① 一书中 , 他认为

到 90年代初期 , 财政 “分权让利” 政策的结果便是使得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和行政管理能力大

大下降 , 从而导致 “国家能力” 被严重削弱 , 已经超过了 “分权的底线” 。其他讨论也主要关注

“两个比重” 的下降问题 , 即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

的比重。1979年第一个比重为 28. 4%, 到 1993年已经下降为 12. 6%;第二个比重也由 1979年

的46. 8%下降为 1993年的31. 6%, 中央财政不但要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维持平衡 , 而且

还在 1980年代两次通过设立 “基金” (分别是 “能源交通基金” 和 “预算调节基金”) 向地方政

府 “借钱” 。这与 80年代实行的财政体制改革有比较大的关系 。

俗称 “分灶吃饭” 的财政体制自 1980年正式实施 , 其间经历了 1985年和 1988年两次变革 ,

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分权 。1988 年实行的 “划分税种 、核定收支 、 分级包干” 的财政包干体制 ,

其主要精神就是包死上解基数、 超收多留 。同时 , 由于各省情况差别很大 , 中央政府对全国 37

个下辖财政单位 (包括各省 、 直辖市 、 自治区和一些计划单列市) 共实行了六类不同的包干办

法② , 同时由于每一类的包干基数、 分成比例 、上解基数和递增指标都不相同 , 因此可以说中央

对不同的下辖财政单位都有不同的包干办法 , 而且由于年度间的情况变动 , 中央与地方单位需

要不停地就这些基数和指标进行谈判 , 以至于财政体制的繁琐复杂程度到了极点。财政包干制

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沿用了 1949年以来传统的税收划分办法 , 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

税 , 按照属地征收的原则划分流转税 , 把工商企业税收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紧紧地结合在一

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积极性③, 同时由于乡镇企

业隶属于地方政府管辖 , 所以乡镇企业的税收不但几乎全部落入地方政府之手 , 而且乡镇企业

更加倾向于将税收 “缩水” 、 向地方政府交纳 “企业上缴利润” 作为后者可以更加自由支配 、不

受预算约束的预算外收入 。这必然导致税收在 GDP 中的比重下降 , 而且中央预算收入并不能随

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 也导致 “第二个比重” 逐年下降。

分税制改革力图改变这种状况 。分税制的几项目标都是针对财政包干制带来的问题而设计

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

第一 , 中央和地方的预算收入采用相对固定的分税种划分收入的办法 , 避免了无休止的谈

判和讨价还价。分税制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 、 地方税和共享税三大类 。诸税种中规模最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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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企业增值税被划为共享税 , 其中中央占 75%, 地方占 25%。另外中央税还包括所有企业

的消费税 。通过这种划分 , 第二个比重迅速提高 , 中央和地方由 “倒四六” 变为 “正四六” 。此

后十年间 , 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

第二 , 分设中央 、地方两套税务机构 , 实行分别征税。同时 , 初步开始改变过去按企业隶

属关系上缴税收的办法。按分税制的设计 , 所有企业的主体税种 (主要是增值税 、 消费税和企

业所得税) 都要纳入分税制的划分办法进行分配。2002年开始的所得税分享改革更是将企业所

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由地方税变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 。这些做法极大地影响了地方政府与企业

的关系 , 它不但能够保证中央财政收入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 而且能够保证 “第一

个比重” ———财政收入在 GDP中的比重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第三 , 实行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为了保证税收大省发展企业的积极性和照顾既得利

益的分配格局 , 分税制规定了税收返还办法 。税收返还以 1993年为基数 , 将原属地方支柱财源

的 “两税” (增值税和消费税) 按实施分税制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数额 (即增值税 75%+消费税

-中央下划收入), 全额返还地方 , 保证地方既得利益 , 并以此作为税收返还基数 。为调动地方

协助组织中央收入的积极性 , 按各地区当年上划中央两税的平均增长率的 1∶0. 3的系数 , 给予

增量返还 。在分税制运行两年后 , 中央财政又进一步推行 “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 。即中央财政

从收入增量中拿出部分资金 , 选取对地方财政收支影响较为直接的客观性与政策性因素 , 并考

虑各地的收入努力程度 , 确定转移支付补助额 , 重点用于解决地方财政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与突

出问题 , 并适度向民族地区倾斜。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旨在调节地区间的财力分配 , 一方

面既要保证发达地区组织税收的积极性 , 另一方面则要将部分收入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去 , 以实

现财政制度的地区均等化目标 。

据此 , 我们看到分税制的目的是在力图改变和调整前述之 “三大关系” , 它使得中央财政在

中央 —地方关系中保持强劲的支配能力 , 使得国家财政收入能够随着工业化和企业繁荣的挺进

而不断增长 , 使得地区间的财力逐渐趋向于均衡。分税制实施至今已然超过十年 , 从这十年的

变化情况来看 , 其主要目标 (主要是前两个目标) 已经基本实现 , 但第三个目标却颇成问题 ,

而且也产生了一些意外后果。

目前学界和政策研究界讨论最多的就是分税制对于目前基层县乡财政困难的影响 , 由于县

乡财政与农民负担紧密联系在一起 , 所以分税制似乎间接对 1990年代中期以来趋于严重的农民

负担问题负有责任①。因为分税制只是对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收入划分作了规定 , 而省以下的收入

划分则由省政府决定 , 所以分税制造成的收入上收的效应就会在各级政府间层层传递 , 造成所

谓的财权 “层层上收” 的效应②。目前流行一种这样的说法:“中央财政喜气洋洋 , 省市财政勉

勉强强 、 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 乡镇财政哭爹叫娘” ,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和地方的

状况 。其背后隐含的意思是 , 中央 “拿走了” 本来应该属于地方的财力 , 而使地方财政尤其是

县乡财政陷入窘迫的境地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将问题过分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变成了一

个简单的分配游戏 , 而忽略了中央力图作出的规范地方财政行为的努力。

关于财政集权和分权的讨论是近十年来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热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 无论

其财政体制是联邦制的还是单一制的 , 都在致力于财政分权的改革 , 可以说分权是一个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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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趋势 。一般认为 , 分权会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性 , 从而提高整个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运

作效率 , 同时分权引发的竞争机制也有可能使得资源分配更加平均①。但与此同时 , 也有学者发

现了不同 (或相反) 的证据。例如 Davoodi和 Zou认为分权和经济增长间没有显著关系 , 而 De

Mello 则发现分权会导致地区间的财力分配更加不平衡②。有些学者指出 , 分权也是有条件和有

代价的。在不具备一些必要前提条件的情况下 , 财政分权不但不能提高效率 , 而且会带来一些

意外后果 。这些前提条件都与政府行为模式有关系 , 所以 , 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分权还是集权 ,

而在于政府行为 。政府行为对于分权和集权来说 , 与其说是内生的 , 不如说是外生的 , 它是我

们理解分权框架的前提而不是结果 。

在这些前提条件中 , 最重要的是官员行为问责制 (Accountability) 的不完备性以及由此带

来的软预算约束问题 (Sof t Budget Problem)。软预算约束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③ , 在财政

领域 , 软预算约束主要指下级政府的支出超过预算 , 而自己并不为其缺口负责 , 通常由上级政

府的事后追加补助 (Bailout) 或者借债来填补 。对于借债而言 , 下级政府相信自己没有或只有

部分偿还责任 , 包袱最终还是由上级政府来背 。软预算约束的存在 , 会鼓励下级政府超额支出

或者支出预算不合理从而缺乏效率④。过度集权导致的低效率当然与软预算约束有关 (参见科尔

奈的经典分析), 不但如此 , 只要软预算约束问题严重 , 分权的后果也不是效率而是腐败现象的

增长⑤, 而且也达不到有些分权研究者发现的资源均等化分配目标 , 反而会加剧不平等⑥。也就

是说 , 政治领域并不像经济领域那样 , 靠私有化 、 分权化可以比较有效地遏制软预算约束 。分

权虽然会促进地方政府间的竞争 , 但是这些竞争并不一定会消除软预算约束。这些竞争可以表

现为招商引资 , 也可以表现为大搞 “形象工程” , 因为效率从来都不是衡量地方政府表现的首要

指标 。由此可见 , 笼统地讨论分权和集权的利弊对于我们理解中央和地方关系 、 东部和中西部

关系以及政府和企业关系是远远不够的 , 真正的分析应该进入到政府行为层面。在后面的分析

中 , 我们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入手 , 逐步深入到政府行为层面 , 随之展开分税制对 “三大关系”

的影响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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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中央和地方:分税制与地方财政缺口

作为带有明显集权化倾向的改革 , 分税制的直接影响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那么 ,

分税制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到底如何  分税制到底要在多大程度上对基层财政的困难状况负责 

初次分配

我们先来观察分税制前后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化情况。为了说明的需要 , 我们

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划分成两个过程 , 第一个过程是 “初次分配” 过程 , 即按照税种划分中

央和地方收入的过程 , 有些书中将初次分配的结果称为 “中央预算固定收入” 、 “地方预算固定

收入” 与 “中央地方共享收入”①;第二个过程是 “再分配” 的过程 , 即中央对地方实行税收返

还和转移支付补助 , 而地方对中央实行上解 。经过再分配之后的收入分别称为 “中央预算收入”

和 “地方预算收入” 或者 “地方可支配财力”②。下图列出了分税制前后 15 年间的中央 —地方

“初次分配” 收入的比重变化情况 。

图 1　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重变化情况 (1990—2004)

从收入上看 , 地方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 1993年的接近 80%迅速下降到 1994

年的 45%左右 , 此后的十年间一直在这个水平徘徊 。而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在过去 15年中变化

很小 , 1990年为 68%左右 , 2004年则微升至75%左右。可以看出 , 通过分税制改革 , 中央集中

了大量的地方财政收入 , 约占财政总收入的 20%—30%左右 ,这就是分税制所造成的“财权上收”

的效应;但与此同时 , 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划分几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 即分税制没有根本改变

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格局;这个图的最鲜明特点是它展示了自分税制以来形成的地方财政收

入和支出间的巨大缺口 , 地方财政支出的 20%—30%要依靠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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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央初次分配收入=中央预算固定收入+中央共享收入;地方初次分配收入=地方预算固定收入+地

方共享收入。见刘明慧主编 《政府预算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 2004 年)。

这些称谓在不同的书和地方预算编制中颇有差异 ,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 多将经过补助和上解之后的收

入称为 “可支配财力” 。



虽然分税制设计的是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之间的分配格局 , 但是这种格局对省以下财政 ,

尤其是对县乡两级财政也会产生巨大影响 。首先 , 原来属于县乡收入的部分企业税收按分税制

规定划为中央收入;其次 , 按照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设计 , 每一级政府有权决定它与下一级政

府采取的财政划分办法 , 所以省级财政自然会将财权上收的压力向下级财政转移 , 从而造成财

权层层上收的效应。如果对比分税制前后县级财政的变化 , 就可以鲜明地看出这种上收效应的

向下传递 (见表 1)。

表 1　分税制前后县乡财政收入构成 (亿元)①

1993 1994

县乡中央收入合计 1072. 2

县乡地方收入合计 1372. 3 967. 3

县乡地方支出合计 1458. 7 1703. 2

缺口 (地方支出 -地方收入) 86. 4 735. 9

分税制实施当年 ,中央从县乡两级集中增值税和消费税1072亿元。如果按分税制以前的体制

来计算 ,则1994年县乡财政收入应为2000亿元左右(县乡地方收入+县乡中央收入),因此可以粗

略认为 ,通过分税制 ,中央集中了县乡两级50%左右的收入 ,这当然只是就“初次分配”过程而言。

从县乡两级的支出来看 , 改革前为 1459亿元 , 改革后为 1703亿元 , 所以地方支出的总量不

但没有减少 , 而且还有显著的增加。对比分税制前后的县乡地方支出和收入部分 , 我们可以算

出改革前收入对支出的缺口是 86. 4亿元 , 而改革后这个缺口扩大到 735. 9亿元 。按照1994年的

数据测算 , 这个缺口约占当年县乡财政总收入 (包括地方收入和中央划走的收入) 的 37%左右 。

这恰恰是图 1中的缺口在县乡级财政的反映 。由此可以看出 , 分税制所划定的中央与省之间的

关系几乎被完整地传递到县乡基层财政 。

再分配

事实上 , 分税制改革以来 , 中央对地方开始实施大量的转移支付补助以弥补地方的支出缺

口。这些补助包括税收返还、 体制补助 、 专项补助 、 过渡期转移支付补助等多种。1994年 , 中

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补助 (对省及省以下政府) 为2386. 4亿元 , 到 2002年增长到 7351. 8亿元 ,

年均增长率15%, 2002年的总规模超过 1994年的三倍。那么 , 这些补助有没有 “传递到” 县乡

级来弥补掉因改革造成的县乡财政收支的缺口呢 

表 2　分税制前后县乡转移支付补助 、 上解和净补助 (亿元)

　项　目 1993 1994

体制定额补助 67. 3 81. 7

专项补助 276. 6 299. 1

税收返还补助 580. 3

补助合计 343. 9 961. 1

体制上解 - 255. 4 - 246. 7

专项上解 - 86. 4 - 63. 8

上解合计 - 341. 8 - 310. 5

净补助 2. 1 65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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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中以及图中的数据除非经过特殊说明 , 均来自财政部编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1993—2003)

(共 11 册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从表 2可以看出 , 分税制改革前后上级财政对县乡的转移支付补助也显著增加。改革前的

净补助几乎为零 , 而改革的当年净补助规模达到了 650亿元 , 虽然不能完全弥补改革形成的缺

口 (735亿元), 但是基本维持了改革前的缺口水平。由此可见 , 虽然分税制改革集中了县乡财

力 , 扩大了收支缺口 , 但是通过再分配过程 , 财政的转移支付几乎完全弥补了因改革带来的县

乡财力减少部分 , 维持了与改革前相同的相对收支水平。

这是分税制开始实施时的情况。由于税收返还是按照有利于中央的比率设计的 , 所以有学

者认为随着时间推移 , 中央集中的收入会越来越多 , 地方的收支缺口会越来越大 。那么 , 分税

制的长期效应如何  在地方产生的税收中 , 中央划走的部分是否会越来越大呢 

为了考察中央集中的收入和县乡地方收入的比重变化情况 , 我们在中央集中收入中减去了

税收返还部分 , 而在县乡地方收入中加上了税收返还的部分 , 得到图 2。从总的趋势来看 , 中央

从县乡两级集中的收入是在不断扩大的 。1995年这个比重略多于 10%, 到 2002年 , 中央集中的

两税收入比重已经接近 30%。

图 2　中央集中收入和地方所得收入的比重变化情况

分税制的这种收入集中效应必然使得地方收支缺口扩大。我们前面对比了分税制前后两年

的情况 , 下面是分税制实施后近十年的长期趋势情况 。

图 3　县乡地方收入 、 支出和净补助的情况 (亿元)

图 3鲜明地显示出分税制对县乡财政的长期效应。首先 , 县乡地方收入和支出的缺口呈不

断扩大趋势 , 自 1998 年后尤其明显。1994 年的收支缺口约 700 亿 , 1998 年增加到 1000 亿 ,

2002年则迅速增加到 3000亿左右。2002年 , 县乡的地方财政收入为 3225亿元 , 支出高达 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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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 其缺口的规模恰好相当于其自身财政收入的规模。其次 , 净补助①的情况值得注意。可以

看出 , 补助曲线几乎与支出曲线的变化相一致 。这说明 , 迅速增长的上级补助一直在弥补县乡

的财政缺口。最后 , 我们可以算出县乡财政的 “净缺口” (经过上级补助以后的缺口):

　　粗缺口=县乡地方收入 -县乡地方支出

　　净缺口=县乡地方收入 -县乡地方支出+上级净补助收入

表 3　县乡财政的缺口情况 (亿元)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收入　 1372 967 1261 1578 1497 1677 2426 2636 3096 3225

支出　 1458 1703 2042 2451 2390 2651 3734 4199 5253 6313

粗缺口 - 86 - 736 - 781 - 873 - 893 - 974 - 1308 - 1563 - 2157 - 3088

净补助 2 651 665 741 789 837 1098 1451 2108 2979

净缺口 - 84 - 85 - 116 - 132 - 104 - 137 - 210 - 112 - 49 - 109

对比表 3的粗缺口和净缺口 , 我们就可以看到上级补助的作用 。由于分税制造成的收入集

中效应 , 县乡财政的粗缺口是不断扩大的。1994年 736亿 , 到 2002年已经高达 3088亿元;但

加上上级净补助后的净缺口却完全没有增加 , 一直维持在 50亿元和 150亿元之间的水平。

以上是对分税制影响的总量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 , 虽然分税制集中县乡收入的作用非常

明显 , 但是其所造成的不断扩大的收支缺口已经被向下的转移支付弥补。从这个角度来说 , 分

税制本身不应该为县乡财政的困难状况负责 。但这只是总量分析 , 如果转移支付的分配在地区

间没有实现均等化 , 则亦会造成某些地区县乡财政的困难。下面就来分析转移支付以及地区间

关系 。

三 、 东中西部的地区间关系与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的作用有两个 , 一是通过转移支付 , 实现地区间财政支出的均等化 , 使得各个地

区的居民能够享有类似水平的公共服务;另外是通过转移支付实现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行为

约制 。值得注意的是 , 这种对于财政收入的再分配不同于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报酬分配 , 后者遵

循的是效率原则 , 力图使得每个行动者的所得与所付出相一致 , 而前者首先遵循的是均等化原

则 , 效率原则相对次要。那么 , 分税制起到了多大的均等化作用呢 

因为中国的预算都是平衡预算 , 一般不允许赤字预算 , 所以在大部分地区:

　　预算支出=本级预算收入+净补助

首先来看东中西部②三大地区自分税制实施以来人均预算收入的变化情况。

从图 4可以看出 , 分税制以来 ,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县乡财政增长十分缓慢 , 而且增长幅度

基本相同 , 到 2003年 , 中部地区的人均预算收入为212元 , 西部地区为210元 , 基本没有差别 。

东部地区则不同 , 由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 东部地区县乡的人均预算收入由 1994年的 113 元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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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净补助收入为各种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减去地方对上级的上解支出。

东中西部的划分按照 1986 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 “七五” 计划中的划分方法 , 东部包括辽

宁 、 河北 、 北京 、 天津 、 山东 、 江苏 、 上海 、 浙江 、 福建 、 广东 、 广西;西部包括新疆 、 宁夏 、 甘肃 、

青海 、 陕西 、 四川 、 云南 、 贵州 、 西藏;其余的省份属中部地区。



速增长到 2003年的 485元 , 十年之内翻了四番还多。1994年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在 35元左右 ,

2003年差距则扩大到 270元左右 。

图 4　东中西部县乡级的人均预算收入 (元)

现在再来看人均支出 , 人均支出大致相当于人均收入加上人均净补助 。

图 5　东中西部县乡级的人均预算支出 (元)

从图 5中明显可以看出 , 人均支出的地区差距小于人均收入 。2003年 , 东部地区的人均支

出为 750元 , 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 500元和 571元 。最高的东部地区与最低的中部地区差距

250元 , 比人均收入差距缩小了 20元。人均支出的差异之所以小于人均收入的差异 , 是地区间

的转移支付起了作用 。但是 , 还可以看到 , 即使存在这种不断加大的地区间转移支付 , 地区间

的人均支出差距还是在迅速扩大。1994 年 , 三个地区的人均支出差距不到 50元 , 到 2003 年则

扩大到 250元。这说明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远弱于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不平等效应 。

对比图4和图5还可以看出 ,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基本相等 , 但是人均支出水平却有

明显的差异。这也主要是由转移支付向西部地区倾斜造成的 。中部地区人口稠密 , 大部分是农

业区 , 农村的公共服务支出任务繁重 , 县乡两级所供养的财政人口也多 , 但是相比之下 , 得到

的中央转移支付的水平却是最低的。在支出不足的情况下 , 中部地区的县乡政府自然会想方设

法增加预算外的收入 , 导致这些地区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以及社会紧张。

那么 , 转移支付的分配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为什么没有起到明显的均等化效果 

我们将中央对下级的转移支付分成三类 , 分别是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收返还 、 专项补助和

其他补助 。税收返还是与分税制内容相关的制度设计;专项补助则是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下达

的一些临时性、 专门性的补助 , 这些补助每一笔数量虽然不大 , 但是种类众多 , 一年之中 , 可

达 100—200多种;所谓 “其他补助” , 在 2000年以前主要是指原体制补助 , 是为了部分保留分

税制以前各地方对中央的补助和上解关系而设立的 , 数量不大 , 2000年以后 , 中央财政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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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的力度 , 设立了数量大 、 种类多的为实行地区均等化的转移支付 , 例如一般性转移支

付 、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增加工资转移支付等以及 2002年以来设立的所得税基数的税收返还 。

在这里统统归于 “其他补助” , 不免分类过粗 , 但这些转移支付并非此文讨论的重点。

在三大类转移支付补助中 , 税收返还的比重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下降的 , 这与分税制

的制度设计有关系。随着中央自 2000年开始下达多种转移支付补助 , 专项补助的比重也迅速下

降。1994年这两大类超过了转移支付总量的 90%, 十年之后 , 税收返还的比重由 1994 年的

61%下降到 2003年的 18%左右 , 专项补助的比重也由 31%下降到 23%左右。其他补助的比重

则上升到 59%。在这59%的份额中 , 16%是用于补助地方财政日常运转的增发工资补助 , 7. 9%

是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 , 7. 3%是用于平衡地区财力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也就是说 , 在 “其他

补助” 的范畴中 , 大部分都是用于平衡财力的 , 理论上主要面对中西部地区 。由此看来 , 随着

整个转移支付制度的结构性转变 , 转移支付越来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了。

但是如果真正分地区进行考察 , 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明显。下面三个图 (图 6—8) 分别是

分地区的三大类转移支付的年度变化情况 , 图中的数据都是人均数据。

图 6　东中西部县乡的人均税收返还 (元)

图 7　东中西部县乡的人均专项补助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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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东中西部县乡的人均其他补助

有意思的是 , 在这三大类补助中 , 东部和西部地区 “轮流坐庄” , 中部地区在每一类补助中

几乎都是处于最低位 。东部地区的税收返还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 而西部地区则得到了最多的

专项和其他补助 。比较令人惊讶的是 , 中部地区即使在专项和其他补助中 , 也低于东部地区 。

2003年 , 中部地区的人均税收返还是 44元 (低于东部的 97元和西部的 45元);人均专项补助

是 75元 (低于东部的 81元和西部的 96 元);其他补助是 194元 (低于东部的 199元和西部的

250元), 可以说全部都处于下风 , 这很好地说明了为何中部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处于一个最低

的水平。

至此 , 可以看出 , 分税制在集中了地方财政的收入 、提高了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之后 , 通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的形式来弥补地方财政的支出缺口 。从全国总的形势来看 ,

基本是成功的。但是分地区来看 , 则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地区不均衡现象 。这无疑与分税制制度

设计的初衷是有差距的。因此可以说 , 分税制实行十年以来 , 提高 “两个比重” 和 “国家能力”

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 但是弱化地区间因发展速度带来的财力不均 、 公共服务水平不均的问题却

不但没有能够解决 ,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严重了 。这主要是指中部地区严重落后于东部和西

部地区而言。

这只是分税制的直接效应 , 还不包括这个制度的间接效应 。转移支付虽然分配不均 , 但是

从经验现象上来看 , 东中西部的实际差距要比转移支付的地区差异大得多 。虽然东部地区的税

收返还比重在逐步减小 , 中西部地区接受的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比重在逐步加大 , 但是地区间的

公共服务水平却有天壤之别。东部地区的政府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修路架桥 、 盖豪华学

校 、 医院 , 号称 “一百年不落后” , 而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则维持日常运转尚有困难 , 有许多地区

的教育医疗 、水利交通更是每况愈下 , 这难以用转移支付的分配情况全部加以解释。正如我们

在综述文献时所指出的那样 , 单纯的讨论财政的收入 、 支出和转移支付的分配 , 只是财政的一

个方面即 “财” 的方面 , 要真正全面理解这些收入分配背后的影响因素 , 还应深入到政府行为

的层面即 “政” 的方面。分税制作为一次意义深远的制度变革 , 在集中财政收入 、 加强转移支

付的同时 , 还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产生了巨大影响 , 这在很大程度

上重新塑造了过去十年来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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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政府 、 企业与预算外资金:分税制的 “驱赶” 效应

政府和企业关系是中国市场转型经济的关键问题 ,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又是产权改革 ,

即如何将国家、 集体产权的企业转型为私人产权企业 , 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我们既可以将

此过程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进行理解 , 即一个以私营企业家为主的群体如何兴起的过程 , 也可以

将此过程从计划经济的角度去理解 , 即政府如何从市场中 “淡出”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 财

政改革尤其是分税制改革的作用被普遍忽视 。本文从财政制度方面来讨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

以求对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变形成一个初步的理解 , 并回答上文提出的中央和地方 、 东部和

中西部关系的问题。

分税制改革在将税务征收与财政分开之后 , 更进一步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所有地方企

业的主体税种 ———增值税 (中央占 75%、地方占 25%)。也就是说 , 中央和地方对企业税收的划

分不再考虑企业隶属关系———无论是集体 、 私营企业 , 或者是县属 、市属企业 , 都要按照这个

共享计划来分享税收 。而在此之前 , 中央和地方是按照包干制来划分收入的 , 只要完成了任务 ,

无论是什么税种 , 地方政府可以保留超收的大部分或者全部税收。由于中央并不分担企业经营

和破产的风险 , 所以与过去的包干制相比 , 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经营企业的收益减小而风险加

大了 。而且 , 由于增值税属于流转税类 , 按照发票征收 , 无论企业实际上营利与否 , 只要企业

有进项和销项 , 就要进行征收。对于利润微薄 、经营成本高的企业 , 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负

担。再者 , 增值税由完全垂直管理 、 脱离于地方政府的国税系统进行征收 , 使得地方政府为保

护地方企业而制定的各种优惠政策统统失效 。在这种形势下 , 虽然中央出台的增值税的税收返

还政策对于增值税贡献大的地区有激励作用 ,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想地方政府对于兴办工业企业

的积极性会遭受打击 。

在此之前 , 各级政府是按照企业隶属关系组织税收收入 , 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多办 “自己

的企业” , 对于省市级政府 , 国有企业是其关注的重点 , 而对于县乡级政府 , 集体企业和乡镇企

业则是政府扶助的重点。这些国有和集体企业一方面由于和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难以搞

活 , 另一方面也搞不 “死” , 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 , 照样由政府搭救。另外 , 由于政府和企业

联系紧密 , 地方政府大多怀有 “藏富于企业” 的倾向 , 即对组织财政收入不积极 , 有意让企业

多留利润 , 然后再通过收费摊派等手段满足本级财力的需要①。这不但造成国有企业严重的 “软

预算约束” 问题 , 也造成乡镇企业的所谓 “关系合同” 带来的一系列问题②。而分税制改革是影

响这些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自 1992年发动 , 到 90年代中期开始普遍推

开 , 而此时也是地方政府纷纷推行乡镇企业转制的高潮时期。到 90年代末 , 虽然国有企业的改

革并不十分成功 , 但乡镇企业几乎已经名存实亡 , 完全变成了私营企业。

与此过程相伴随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 即由过去的依靠

企业税收变成了依靠其他税收尤其是营业税 。从分税制实行十年的情况来看 , 对于县乡级的财

政而言 , 增值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是呈下降的趋势的。我们将增值税 、营业税和 “其他

收入” 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变化情况做成下面的图表 , 这样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这种变化趋势。

图 9的三个大类是占财政收入比重最大的三类收入。值得说明的是在统计口径上 , “其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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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论述参见项怀诚主编 《中国财政五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1999 年)。

刘世定:《嵌入性关系合同》, 《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 4 期。



入” 在 1998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 即在此之前 , “其他收入” 不包括各种杂项税收 (如印花

税 、 筵席税等等), 而在 1998 年以后则包括了各种杂项税收和纳入预算的非税收入 , 所以在

1998年 , 这个类别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增长 。对比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变化情况 , 我们看到这两者

呈现出一种替代关系:1994年改革之初 , 两者的比重差不多 , 增值税占 22%, 营业税占 20%;

到 2003年 , 营业税已经上升 , 占地方财政收入 25%的比重 , 而增值税下降到 18%。

图 9　县乡财政三类收入比重变化图

与增值税不同 , 营业税主要是对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征收的税收 , 其中建筑业又是营业税的

第一大户 。所以 , 地方政府将组织税收收入的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建筑业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

这种状况在 2002年以后尤其明显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 2002年开始中央进一步实行所得

税分享改革 , 即将原来属于地方税收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变为共享收入 (中央占 60%、

地方占 40%), 这使得地方政府能够从发展企业中获得的税收收入进一步减少 , 同时使得地方政

府对营业税的倚重进一步加强。在图 9中可以看到 , 2002年以来营业税的比重迅速上升 。从经

验现象上看 , 地方政府在 2002年以来对于土地开发 、基础设施投资和扩大地方建设规模的热情

空前高涨 ,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动机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机制①。

除了预算内财政收入的结构调整带来的地方财政增长方式的转变之外 , 分税制改革对地方

政府的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也有极大的影响 。分税制作为一种集权化的财政改革 , 使得地方政

府开始寻求将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作为自己财政增长的重点。预算外资金的主体是行政事业单

位的收费 , 而非预算资金的主体是农业上的提留统筹与土地开发相关的土地转让收入 。与预算

内资金不同 , 这些预算外和非预算的资金管理高度分权化 。对于预算外资金 , 虽然需要层层上

报 , 但是上级政府一般不对这部分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多加限制 。而对于非预算资金 , 上级政府

则常常连具体的数量也不清楚 。分税制改革以后 , 为了制止部门的乱摊派 、 乱收费现象 , 中央

出台了一系列预算外资金的改革办法 , 其中包括收支两条线 、 国库统一支付制度改革等等 ,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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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城市化与土地制度改革课题组:《城市化 、 土地制度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土地为依托的城市化到底能

持续多久 》, 世界银行 , 2005 年。



图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计划、 有步骤地纳入预算内进行更加规范的管理 , 但是对于非预算资金 ,

却一直没有妥善的管理办法 , 因此非预算资金开始成为地方政府所主要倚重的财政增长方式 。

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 , 在分税制改革和乡镇企业转制之后 , 农业税和农业的提留统筹以及

其他的集资收费成为政府财政工作的重点。县乡财政也逐渐发展出了明确的 “内部分工” , 即县

政府保留大部分乃至全部的农业税 , 乡镇政府则主要依靠提留统筹和其他的集资收费 。这导致

了农民负担在 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倒闭 、转制之后突然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于大部分中

西部地区的县乡政府而言 , 农业税 、 提留统筹以及其他面对农民的集资收费远远超过了其他税

收 , 成为其财政收入的主体。这成为 2002年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直接背景。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 , 非预算资金的主体是土地开发和土地转让收入 。这些收入是地方政府

通过征地 、开发 、出让之后得到的收入 。由于按照 《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给予农民的补偿并不

高 , 而商业开发的地价可以很高 , 所以在东部地区的许多地方 , 土地开发收入是地方政府的主

要生财之道。对于土地开发收入的管理主要由地方政府决定 , 根据笔者的调查 , 不同的县市对

于土地开发收入的管理非常不同 。有的地方是土地管理部门进行收缴和管理 , 有的地方则是由

财政局负责。但总而言之 , 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权几乎完全归地方政府进行支配。这些资金的规

模到底有多大 , 一直是一个谜 。笔者于 2004年在浙江省的一个市 、两个县做过实地调查 , 得到

的结果见表 4。

表 4　浙江某地级市①的土地开发收益 (2001—2003)

2001 2002 2003 总的比重

万元 % 万元 % 万元 % %

土地出让金总额 51386 100 137982 100 207745 100 100

其中:

土地税费 1858 3. 6 8078 5. 9 20372 9. 8 7. 6

土地补偿费用 29658 57. 7 79543 57. 6 97690 47. 0 52. 1

土地开发费用 6628 12. 9 33030 23. 9 50489 24. 3 22. 7

土地出让业务费 1028 2. 0 2760 2. 0 4145 2. 0 2. 0

净收益 12216 23. 8 14571 10. 6 35049 16. 9 15. 6

另外 , 两个县的土地净收益分别在 4亿元和 10亿元左右 , 这三个单位 (两县一市) 在 2003

年的预算内财政收入的规模基本上都在 10亿元到 13亿元左右 , 所以我们可以粗略估计 , 地方政

府通过土地开发得到的净收益少则相当于预算内财政收入四分之一 , 多则几乎可以与预算内财

政收入规模相当 。这种土地开发的净收益与企业上缴的税收不同 , 其管理和使用相对自由得多 ,

而且规模也远远大于企业税收 , 在如此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 , 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地方政府的

行为模式为何由发展企业转移到以土地开发为主的城市化上面来。

当然这并非是说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不再热衷于发展企业。工业化始终是城市化的基础力

量。没有迅速增加的企业投资 , 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 “圈地” 和城市化建设 , 所以招商引资

一直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但是与分税制改革之前的情况不同之处在于 , 地方政府发展企业

不再主要是为了直接从企业税收和利润中得益 , 而是从随着工业化展开的城市化中获得好处 。

至此为止 , 我们可以看到 , 分税制改革在重塑中央—地方关系的同时 , 间接影响了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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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浙江实行的是 “省管县” 的财政体制 , 所以在财政收入的分配和支出方面 , 地级市与县属于相同

级别的省管单位。



府的行为模式。分税制的一个目的在于规范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 这个目的是通过税收系统

的独立 、 中央和地方对企业税收的分享两个手段实现的。但是 , 由于分税制只是规范了预算内

的财政收入的运作方式 , 而没有对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进行更加规范化的管理 , 所以预算外和

非预算资金的 “软预算约束” 仍然存在:地方政府并不在意这些资金的支出和使用是否有效率 。

所以 , 伴随着分税制的推进和逐步完善 , 我们看到了这个制度对地方政府的一种 “驱赶” 效应:

地方政府逐步将财政收入的重点由预算内转到预算外、 由预算外转到非预算 , 从收入来源上看 ,

即从依靠企业到依靠农民负担和土地征收 , 从侧重 “工业化” 到侧重 “城市化” , 这种行为模式

改变的结果就是东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差距预算外比预算内更大 。

五 、 结　　论

分税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财政制度改革。通过这个改革 , 中央财政有效提高了

“两个比重” , 增强了财政调节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能力 , 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 走出了

中央和地方就财政收入的再分配不断讨价还价的困境。与此同时 , 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关

系 、 区域间关系以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这些影响在分税制实行十

年以来逐步呈现出来 。本文试图分析这些影响 , 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 , 中央财政的实力以及所谓的 “国家能力” 不断加强 。中央

财政不但独立于地方财政 , 而且地方财力的近三分之一需要中央财政拨付转移支付进行补助 。

通过这种先集中财力 、再进行补助的方式 , 中央实际上掌握了对财政收入的再分配权力 , 加强

了中央权威 , 比较彻底地消除了财政上 “诸侯割据” 的潜在危险 。另一方面 , 通过设立独立于

财政 、垂直管理的税收征管系统 ,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改革前 “利税” 不分 、地方政府 “藏富

于企业” 的老问题 , 能够有效地保证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被国家财政分享。与此同时 , 地方政

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对中央的依赖性也大大增强。分税制实行以来 , 中西

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中中央补助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 , 中部地区有些县市这个比重超

过 50%, 而西部的有些贫困地区中央补助能够高达地方自身财政收入的 10倍甚至 20 倍。在这

些补助中 , 专项资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 这些专项资金分配的随意性较强 , 所以在这些地区 ,

“跑项目 、 跑专项” 的 “跑部钱进” 成了地方财政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次 , 在东中西部的区域间关系上 , 分税制对地区间的财力平衡也起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

通过本文的分析 , 我们发现 , 认为分税制是造成中西部地区基层财政困难的原因的说法有一定

的片面性 。分税制虽然通过税收共享从地方政府集中了收入 , 但是转移支付制度又将大部分集

中的收入拨付到地方政府进行支出 , 所以说地方政府由于税收分享造成的财政缺口大部分得到

了弥补。但是 , 由于转移支付的分配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 , 使得地区间的财力差距不但没有越

来越小 , 反而呈现出逐渐拉大的趋势 。从全国趋势上来看 , 在过去的十年里 , 东部地区靠工业

化 、 西部地区靠中央补助使得人均财力都有明显而迅速的增长 , 唯有中部地区基层政府 、 尤其

是县乡政府的人均财力增长缓慢 , 也与东部与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 , 这说明转移支付制度还有

待进一步完善。

最后 , 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 , 分税制产生了间接的 、 潜在的影响 , 这在一定程度上重塑

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分税制之前 , 企业按隶属关系上缴税收 , 使得地方工业化带来的收益

大部分保留在地方政府手中。我们也看到自 80年代到 90年代中期全国兴盛一时的乡镇企业 。众

所周知 , 乡镇企业作为一种集体产权的企业组织 , 其竞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方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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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扶持 。分税制改革之后 , 所有企业的税收都要与中央分享 , 而且税收系统独立于地方政府 ,

这导致地方政府能够从企业中得到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 , 办集体企业的热情迅速下降 , 我们看

到 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大规模转制的现象。虽然对乡镇企业的转制和衰落有各种各样的解

释 , 但是财政体制变革的影响无疑被大为忽视了。在企业税收收益减少的情况下 , 地方政府开

始寻求新的收入增长方式 , 所以十年来我们看到的几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分税制来加以

解释 , 这包括农民负担的迅速增加 、 地方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绩工程的勃兴 、 土地开发和土

地转让高潮的出现。这三种现象带来的收入 , 包括农村的提留统筹 、 建筑业过热带来的巨额营

业税 、土地转让收入或者属于地方税收 , 或者属于预算外或非预算收入 , 中央均不参与分享 。

由此我们看到 , 分税制在集中企业收入的同时 , 将地方政府的关注重点 “驱赶” 到了另外一些

领域 , 即农民负担和城市化 , 当然这也可以说成是地方政府在现行分税制制度安排下主动寻求

的一些行为模式 。

在这些新的行为模式中 , 农民负担和土地转让的收入都属于预算外和非预算的范畴 。与高

度集权化的预算内资金管理体制相比 , 这些资金的管理是高度分权化的 。对于下级政府非预算

财政资金的总量 , 上级政府也无从确知。所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 软预算约束的现象不但没有

通过分税制得到解决 , 而是更加严重了。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 “第二财

政” , 这个财政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预算约束 , 地方政府不但用来补充预算内的实际支出 , 甚

至将部分资金调入预算内充当预算内的税收收入。我们看到无论东中西部的基层政府预算内财

政总是处于一种 “吃饭财政” 的状态 , 其财政收入几乎全部用于行政事业人员的工资支出 , 在

许多地区连办公经费都付诸阙如 。但是预算内财政并非地方政府财政的全部 , 许多地区的地方

政府拥有巨大的预算外和非预算财政资金。在这种 “二元财政” 的结构之下 , 中央政府对预算

内财政愈加规范 , 地方政府对预算外财政就愈加重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 分税制带来的财政

集权并没有起到真正规范地方财政行为的目的 。过去描述的所谓中央与地方 “一放就乱 、 一收

就死” 的关系在最近几年里已经不再适用 , 中央尽可以加强规范 、集中收入 , 但是地方政府和

地方经济并不会因此被 “管死” , 而是不断挖掘出新的生财之道。所以 , 分税制带来的集权效应

并非全面而有效的 , 除去集中了部分地方的预算内收入之外 , 最多只能算作 “表面集权化” 。所

以如果只讨论分权和集权的优劣之处而不讨论预算约束 ,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意义是非

常有限的 。

〔本文责任编辑:刘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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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 lization , the inf luenceo f g eographic facto rs is ri sing w hile that of facto r endowment is fall-

ing and is to a cer tain degree limited to the int ra-regional sy stem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is

t rend leads to increasing reg ionaliza 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 f labo r in spatial term s.

(6) Research on Gender , Migration and the Risk of HIV /AIDS

X ia Guomei Yang X iushi  88  

This article examines changes in male and female mig rants'sexual behavio r af ter mig ration

and individual /so cial facto rs w hich contribute to H IV /AIDS infection among female mig rant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interplay of mig ration and gender inequali ty contributes to the channe-

ling of female mig rants into jobs that increase their exposure to casual and commercial sex. It i s

female ra ther than male mig rants w ho experience increasing casual and commercial sex af ter mi-

g ration. Bo th individual awa rene ss and social facto rs are related to female migrants'HIV /AIDS

risk. Mo reover , behavio ral competence s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rela ted to safe sex , while

w orkplace suppor t may st reng then female migrants'pow er in sexual relat ionships. This art icle

propo ses a shif t of research emphasis f rom simple H IV /AIDS transmission among mig rants to so-

cial gender differences. A ttent ion to social g ende r dif ferences is relev ant to risk facto rs fo r H IV /

AIDS and research directed to st ructural intervention.

(7) A Decade of Tax-Sharing:the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Zhou Feizhou  100 

The tax-sharing system has failed to effect ively eliminate the reg ional fiscal g ap arising f rom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牣A n impo rtant reason is that牞by centralizing lo cal f iscal re-

sources牞the new sy stem effect ively brought about a se ries of changes in the behavior pa ttern of

local g overnments w ho started to depend upon ex t ra-budgetary revenues牞especial ly land sei-

zures牞to create wealth for themselves牣Urbanization牏has become a new grow th point牣In this

context牞the centralization ef fect of the tax-sharing reform has resul ted in an unintended conse-

quence牞that ofdual financing牣牏

(8) The Hai Rui Laws:An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Su Li  116 

O n the basis of contex tualized reading牞the autho r abst racts tw o judicial law s f rom Hai Rui's

statements牶that o f equity and that o f discrimination牣By revealing and elabo rating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se law s from a theoretical and socio-histo rical pe rspective牞the article seeks to demon-

st rate an implicit y et convincing economic lo gic based on subjective ma rg inal utili ty牣I t fur ther ex-

tends the mo re controversial law o f discrimination to the domain of criminal justice to suppo rt the

doct rine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牞and to the domain of civil justice to propose the concept

of thepersonif ied object牞牏so as to demonstrate it s theoretical st reng ths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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